
、

建文 號八卄月七年二拾弍國民
9 一丿 五期 星

之
漳
龍
鐵
路
。南
京
黨
府
之
代
发
林
榮
森
已
抵 

厦
門
。
於
本
月
怡
九
日
與
閩
省
政
府
當
局
會
議

此
欵
將
由
美
銀
業
公
司
代
華
募
集 
辦 

Z
鐵
路
資
金
委
員
，李
淸
泉
氏
，、將
於 

旬
由
美
歸
阈
，

此

事

。

八 元
〔伸
計H
幣r
萬
元
一
與
中
國"
閩
省
厦
門
與 

龍
巖
間
一
建
築
目- 
拾
啟
羅
密
達
長
之
鐵
路
謂

獸
報
乂
一
公
最
近
駐
閩
省
之
第
拾
八
路
軍
當
軸

擬
借
美
欺A
福
建
省
內
建
築
大
飛
打
塲
：
此

"
謂美助華日益露骨 

▲
美
以
潜
艇
、飛
機
、高
射
砲
助
華 

▲
中
國
租
福
建
銅
山
灣
與
美
作
軍
港 

獸
京
廿
八
日
電
，
是
晨
本
京
各
報
刊
載
消
息
。 

謂
美
國
援
助
中
國
之
舉
動
，
日
益
露
骨
。.
據
最 

近
傅
聞
。美
海
軍
部
已
與
中
國
福
建
省
海
直
當 

軸
訂
有
合
約
，該
約
規
定
壹
九
三
四
年
元
月
一 

日
以
前 
交
潛
航
艘
兩
艘 
軍
用
飛
機
六
架
。。 

高
射
砲|
六
門
二
彈
藥
五
干
發
於
屮
國
爲
交
換 

品
。
此
帮
飛
機
右
架
中
有
烟
架
扇
轟
炸
機
。。中 

國
收
得
上
述
武
針
後 
即
將
距
厦
門
西
南
端
之 

銅
山
灣
租
借
與
美
作
軍
港:

上
爲
倭
陸
軍
部
所
接
之
消
息

人

謂
倭
國
明
治
卅
一 
年
賊
政
府
曾
與
淸
政
府
締
約 

。。聲
言
中
國
不
得
将
福
建
省
內
土
地
及
港
灣
租 

與
何 
一 國
。
亦
不
得
借
外
國
資
本
以
擴
充
閩
省 

軍
備
。
今
中
國
當
軸
若
借
銅
山
灣
與
美
作
軍
港 

。。是
違
背
上
述
條
約
云L

放
屁
』 

倭
報
乂
謂
近
來
美
國
在
南
華
所
施
之
政
策
，
專 

意
與
日
賊
爲
難
：
如
美
軍
艦
富
路
頓
號
，竟
連 

載
机
關
鎗
及
航
空
附
屬
机
至
厦
門
上
陸
、。以
備 

接
濟
第

—
九
跆
軍 
同
時
乂
借
美
金
二
百
餘
萬

若
成 
則
台
灣
局
勢
必
吿
緊
强 
蓋
台
懵
與
福 

對
岸
。僅
隔
一
衣
帶
水
耳
。令
台
灣
不
安
。
斯 

一
旦
實
現'
則
台
灣
將
受
中
國
飛
機
之
威
脅

事 。、故
關

事.

政
府
將
從
嚴
盟
視
南
京

黨

府
 
之
一
行
動
云

加
拿
人
方匸更鳳缶估殳仁一毆聂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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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舟
華
齿>
1夏總唾巾話女融辱封 

發行獎義券啓事 

學
校
爲
陶
冶
人
材
之
匸
撤
・
人
材
爲
救
國
之
要
圖
・
我
僑
胞
工
商 

刃

夫

之

算

" 

柵

尊

掇

^
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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収

靴

籌

露

解

事

讓

桃

 

本
上
发3
共
打•
以
日
國
丿
化
栽
培
僑
界
子
女•
開
辦
以
來♦
肄
一
所
及
謀
教
育
有
伎
足
，/
一
幾
禮
見
而
座
替
君
碓
费
裹
自
義
月 

^

^

屮̂
^
^

i!
體

||̂

一«

驟
^

〔̂

^

亦
希
得
餘
款
以
家
助
一 
舉
而
數
善
備
焉
深
望
僑
那 

微
孫
乎
。同
人
等
召
鑒
於
此
，麦
集
會
攀
共
圖
補
敕
，因
發
行
有
二
。
析
毎
磐
體
樱
彗
第
4

厚
率 

加

炉

融

雅

鹭

構

鶴

貳

。
額
預&

。
叁
萬
元
以
二
成
歸
代
理
售
。
者
爲
酬
勞
費
以 

銷•
四
本
校
靈
光
歸
然•
而
莘
莘
學
子
受
賜
多
矣. 

現
期
.匸
卩
支
籌
辦
費
夕
餘
多
少
撥
歸
學
枚
以
資
維 

謹抑券篠章列左 

三
。
格 
冠
軍
得0
六
千
元
第
一 
一
名
壹
千
二
百
五
十
元
第
三
名 

㊀
此
券
名
爲
右
奨
義
捐
券
乃
屬
培
養
人
材
之
性
質
所M
之
欵
以
一
七
百
二|
五
元
第
四
至
第
十
名
每
名
七T-

五
元
拾
一
套
五
十 

貳
成
五
歸
代
理
沽
券
人
以
三
成
七
五
歸
文
彊
學
校
爲
經
費
以
一 

名
每
名
二
卜
九
九
五f

一
至
宵
百
名
每
名
拾
元
殿
軍
得
二
千 

三
成
七
iL領

獎

元

㈡
預
定
發
獎
券 
六
萬
條
毎
條
沽
跟
五
毛
共
銀
叁
萬
元
所
有
活
得
一
四
。0
無
論
過
額
或
不
足

C
D

格
照
計 

之
欵
盡
貯
滿
地
可
銀
行
候
至
開
獎
時
照
數
分
配 

五
開
彩H
期
定
於
民
國
廿
二
年
九
月
三
十
日
下
午
二
時 

金
獎
格 

一
六
開
彩
地
点
假
座
本
埠
華
人
青
年
會
居
時
敦
請
各
姓
族
團
體
及
、 

第
壹
名
獎
銀
七
千
元 

第
貳
名
獎
銀
貳
千
元 

社
團
代
表
與
全
體
僑
胞
蒞
塲
監
視 

第
三
名
獎
銀
七
百
五
十
元 
第
四
名
至
第
十
名
每
名
獎
銀
年
元
一
七
開
彩
辦
法 
以
本
埠
幼
童
輪
流
拈
彩
依
照
第
一
次
開
悠
辦
法 

第
拾
豈
名
至
第
五1
名
每
名
獎
銀
賣
拾
元 

施
行

第
方r

一
至
第
壹
百
名
每
名
獎
銀
五
元 

八 
0
每
部r
條
共
銀
五
元
代
賣
者
毎
那
收
銀
四
元0
就
先
席 

隨
卽
付◎
取
。
時
以
十
條
爲
底
如
售
不
淸
餘0
付

19多
少
照 

計
奉
回
欵
項 

九
畝
迎
各
埠
商
號
團
體
及
僑
胞
代
埋
會◎
 

十
本
會
收
到0
欵
及0
尾
時
卽
另
行
發
給
收
儼
與
購0
人
或
寄 

由
代
理
人
轉
給

◎
F

技利華僑公立學校第石槳号 

备
總
獎 
額
豈
萬
二
千
元

A
發
財
機
會
乂
到r

専
開
彩
時
如
沽
足
券
額
陸
萬
條
者
决
照
原
定
奨
格
給
獎
倫
沽
不

足
券
額
或
沽
過
額
者
其
獎
格
當
按
浩
出
之
券
額
成
數
給
獎
之

㊂
訂
定
於
中
華
民
函
什
一
七

卄
日
正
午
在
黃
江
夏
總
堂
開 

歓
迎
僑
界
參
觀
用
文
彊
學
校

獎
開
獎
時
招
集
全
麗
職
員
監
視
一 

初
等
班
學
生
拈
票
以
撞
票
法
開
一 

㊅
凡
俊
獎 
首
、貳
、三
、、名
者
卽
由

代
理
售0
者
於
售0
時
須
將
購◎
者
之
姓
名
詳
綱
住
址 

信
箱
號
數
寫
明
於0
尾
：；便
一
經
開
彩
卽
知
何
人
得0
 

中
彩
冠
軍
第
二
第
三
及
殿
軍
者
當
時
卽
打
電
報
吿
其
餘

知
其
餘
四
名
以
一

所
有
獲
獎 
人
當
於
報
章
驗
表
後
自
行- 

函
内
寄
來
領
奨
查
對
符
合
憑
票
支
給
一 
拾
二 

來
領
獎
而
乂
不
通
函
領
獎
者
則
將
其
一 

中
彩
者
隨
卽
函
知
由
報
紙
宣
揚 

捐
助
教
育
經
費
幷
將
其
僅
獎
之
処
數
一
卜
三
此
種 
。
用
四
字
說
明
亦
可
向
西
人
勸
銷 

於
報
章
表
揚
以
海
手
續 

，卜
四
本
會
所
收
得 
0
之
款
俱
由
本
會
籌
辦
處
長
何
林
文
書
生 

9
代
理
賣
券
細
則 

任
周
龍
興
財
政
右
任
余
備
棠
以
本
校
名
義
存
貯
滿
塊
可
銀 

、甲)
歔
迎
各
界
僑
胞
代
埋
發
售
奨 
義
券
俾
廣
爲
推
銷 

行
提
欺
時
亦
須
用
籌
辦
處
長
文
書
主
任
尉
政
主
任
三
君
簽 

〔乙
一
各
岸
里
欲
代
賣
券
者
請
來
辦
事
處
領
取
或
通
函
領
取
均
一L
名
方
得
提
支
一 

聽
貝
便
每
本
先
肥
現
銀
九
儿
至
沽
出
多
少
將
票
尾
繳
囘 
|
九
本
會
所
收
之
欵
項
俱
由
籌
辦
處
長
何
林
文
書
主
任
周
龍
興 

時
然
後
將
酬
勞
皆
支
給
每
本
給
酬
勞
費
銀
豈
亓
貳
毛
五 

財
政
主
任
余
耀
棠
箍
名
妥
收
凡
簽
名
往
來
各
函
件
亦
由
傳 

惟
須
沽
過
一
本
以
上
方
能
享
此
權
利
如
不
能
沽
淸
則
將
一
：

Lrn 處
艮
文
悟t
住
簽
名
爲
偎
値 

票
既
囘
照
數
扣
除
然
後
將
銀
奉
還 

一
拾
八
人q
彩
者
由
第
一
至
第1
名
及
殿
軍
其
代
理
經
手
人
每
元 

〔丙 
凡
代
賣
券
人
經
手
所
賣
出
之
獎
粘
須
在
於
開
彩
前
拾
日 

可
享
受
扣
佣
銀
女
仙 

將
獎 
券
佇
根
繳
囘
以
備
彙
齊
開
彩
幸
勿
延
懐
其
繳
票
日
二
；
后
餌
贊
肋

1M 諦m
理
售
券< 

期
以
信
皮
之
郵
局
戳
印
爲M
 

品
I]M 
關
耀
南
協
祟
頴
周
來
 

四
倘
有
狡
黠
之
徒
冒
用
本
處
名
義
倒
造
翻
印
本
處
獎 
券
欺
騙
僑
一
域
多
利 
周
廣
雄 
關
祝
華 

胞
者
一
經
査
出
有
據
定
帥
嚴
究
次
不
稍
事
姑
容 

一
錦
碌
芾
棠
 

婵息惠豈呈各 

( 
溫 
寧 
林
佐
然 

事
處
職
員
山
補
碌
周
靈
 
李
超
南

副 
昂
湛
一
雷
振
打 
李
血
生 
周
漢
裔 

副 
公
禮
一
滿
境
町 
邵
昭
仲

副 
祖
德

下
者
則
登
於
報
章
一 

携
穿
領
獎 
或
將
券. 

倘
其
人
於
六
個
月
一 

欵
撥
入
文
彊
學
校" 

通
訊
地
址
姓
名
籍
一

點
問
頓 
馬
光
珠

沙
市
加
寸
麥
天
德

汝
利
愼 
馬
大
俸

都
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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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
鏡
湖 
麥
錫
舟 

舞
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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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
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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浣

主
任 

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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紀
杰 

文
書 

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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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
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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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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灼
什

董
事

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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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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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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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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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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樹
柏

司
庫 

監
督 

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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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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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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紀
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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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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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職 

籌
辦
處
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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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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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
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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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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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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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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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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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
理
何 
進
何
 
官 
余
慶
材

添 
梁
昌 
林
純 
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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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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飽 

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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俄 

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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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
家

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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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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龐炳勳部軍。：有一 部爲 

馮運動變叛投馮？"惟其 

餘則曝馮者爲叛逆。 

跟踪追擊。。殛殺百餘: 

5

何應欽以龐苗軍不穩

即令關麟 激、黃杰、王
一前線替代

一
二
一

之 C

g

龐ISO

自認統軍無方辭 

職。
6

張家口空氣緊張，。晩間 

大戒嚴二检查行人2

穌俄以平等禮待遇華說

▲
既
派
人
使
駐
華

▲
復
將
使
舘
遷
胃 

工
頓
廿
七
日
電
：
本
埠
西
報
接
口
海
訪
員
訊

云
，
穌
俄
爲
派 

爲
不
與
各
國
使
一 

京
之
第
一
國

使
至
華
上
第
一 
國
，
同
時
亦 

仍
駐
北
京
而
將
族
舘
遷
住
南 

目
穌
俄
政
府"
。已
仕
南
京
之 

租
厦
屋
一 
所
以
爲
人
使
舘

中
央
党
部
附 

乂
另
一 
屋
作 

復
交
後
，其
爲
大
使
之
寓
所
。
穌
俄
自
與
中
國 

北
京
上
大
使
舘 
雖
在
東
交
民
巷

爲
最
大
建
築
物
之
一 

交
前
同
一
，據
俄
大

fdi 

或
將
永
不
復
用
、加

亦
廢
置
不
用
、
與
未
復 

屮
人
稱
：
北
京
大
使
舘 

不
更
改
爲
領
事
舘
及

有
現
目
穌
俄
領
舘
之
復
開
於
中
國
者
。祇
有
上 

海
暨
天
津
兩
處 
，，至
於
前
時
漢
口
及
廣
州
之
穌 

俄
領
事
舘
一
自
一
九
二
七
年
中
俄
絕
交
曾
經
搜

査
及 

兩
處 

護
其

迄
今
尚
未
再
開
，。信
得
个
久
此

一
各
處
之
俄
領
舘
即

;
以
保

未
艾
之
商
務
利
益
，據
近H
報
吿
。。

謂
中
俄
復
交
後 
俄
在
華
之
商
務 
較
前
增
加 

一 倍
云
"

•
熟河邊境戰婁瀰漫說

▲
倭
酋
西
義
一
部
隊
準
備
禦
馮

東

京

什

七

日

電

—
本

京

是

日

接

北

京

訊

一

人

馮

玉
祥
雖
聲
言
將
其
部
軍
撤
離
多
倫 
但
馮
部
備" 

戰
頒
力
。
日
賊
恐
馮
忽
然
襲
擊
熟
河
。。駐
承
德 

之
倭
酋
西
義
丁
，所
統
之
第
八
師
團C
已
集
中 

某
地 
以
便
向
某
處
移
動
。以
備 <
部
襲
擊
無 

河
，
故
刻
下
熟
河
省
邊
境
皱
塞
瀰
漫h
、 

•
菱刈將繼武藤任 

東
京
十
七
日
電
。汴
東
三
省
之
倭
酋
武
藤
信
義 

。。於
今
晨
七
点
二
刻
鐘
企
僞
都
艮
春
逝
世
。诿 

皇
聞
耗
。。即
下
令
追
封
武
藤
爲
男
爵 
聞
倭
政 

府
擬
委
菱
刈
隆
大
將
赴
東
三
省
爲
僞
國
之
太
上 

執
政 4
。

II 鄭謝兩逆由大連囘長春 

大
連
廿
七
日
電
。
日
前
由
長
春
抵
本
處
上
僞
幽 

務
總
理
鄭
孝
胥"
與
僞
外
交
部
總
長
紺
介
石
。。

原
擬
在
本
處
小
住(

茲
聞
僞
國
之
太
上
執

政
武
藤
氏
死 
即
趕
囘
長
春
；
以
備
爲
武
藤
舉 

哀
掛
考
。
是
日
下
午
四
点
鐘
鄭
謝
兩
逆 
遂
由 

本
處
向
長
春
出
發
一
，

•
美剰餘小麥將傾銷於華 

▲
美
因
小
麥
會
議
失
敗
故
有
此
舉 

華
盛
頓
卄
八H
電
、總
統
盧
斯
福
所
屬
之
農
業 

復
興
部
首
領
。
是
日
實
行
美
國
國
家
主
義
政
策

彼
等
礙
將
美

:
使
美
國
農
產
品
能
僅.

産
剩
餘
小
麥 
盡
數
傾
銷
於
中
國
二
此
舉
因
倫 

敦
小
麥
會
議
無
成
一
蓋

Hi.-
界
各
小
麥
吹
。
各
顧 

私
利
：一
彼
等
仆
倫
敦
協
商
時 
、各
國
代
发
总
見

致
未
能
訂
就
合
約 
是
以
美
政
府
不
變 

。。以
中
國
爲
美
產
餘
剩
小
麥
上
尾
閭
一
一
厶 

農
業
復
興
部
長
披
克
氏
是
日
所
發
表
之 

聞
美
政
府
財
政
建
設
會
將
借
欵
與
農
民

不一

一 

換
方"

怠
一。。使

之
將
餘
剩
小
麥
連
輸
於
華
上
，

•
美將承認蘇俄之推測

▲
美
要
人
亡
律
治
與
俄
外
技
協
商
說 

巴
黎
廿
七
日
電 
美
國
紐
約
財
政
家
巴
律
治
一 

爲
美
總
統
盧
斯
福
親
信
員
之 
一。 
是
夕
抵
本
京 

。。報
界
訪
員
叩
其
此
來
何
幹:
伊
答
云
。。無
他

轉
變2
途

如

是

而

已

。

是
故
口
賊
此
種
親
善
，此
種
共
存
共
榮
之
說 

。、吾
人
須
先
認
識
其
用
意
。須
知
其
外
交
仍
是 

毒
剤
。
不
過
加
上
壹
重
蜜
糖
。使
人
易
於
誤
嘗 

耳
。然
而
此
種
有
毒
之
糖
，吾
國
有
識
之
土
。一 

亦
早
已
引
爲
鑒
戒 
設
使
日
賊
今
日
果
欲
打
開 

其
國
際
上
之
孤
立 
謀
遠
東
之
和
平
者
一
須
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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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糖
内
之
毒
實-
在
原
則
卜
必
須
立
即
停
止 

軍
事
侵
畧
行
動
幷
保
證
以
後
不
再
挑
撥
釁
端 

。★
事
實
上
必
須
默
卒
立
即
退
出
遼
吉
黑
熟
四 

省
境
城
之
外
而
返
歸
日
賊
原
防
一
。其
餘
間
題 

:
始
有
商
量
餘
地C
，否
則
外
交
無
論
如
何
轉
變 

,
决
無
和
平
親
善
之
可
言
也
、。

1

^

!

^

|
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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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抗
倭
借
欵
察
省
三
間
鶴 

黨
府
簽
訂
華
北
休
載
協
定
。。及
向
美
大
借
欵
。。 

各
方
均
有
通
電
反
對
，。昨
查
全
國
民
衆
敕
國
聯 

合
曾
。
亦
去
電
立
法
院
質
問
孫
哲
生
院
長"
茲一 

錄
原
文
如
次 C
哲
生
院
長
勛
鑒
，
先
生
三
入
都 

門
。。主
張
何
在C
早
滋
羣
疑
；
今
國
已
不
國
。。 

覚
爲
之
党C>
報
載
華
北
屈
辱
停
戰
之
後
。-
宋
子 

文
什
美
成
立
大
借
歌
九
干
萬
美
金
」。同
時
北
京 

軍
分
會
决
議
與
敵
逆
協
作
。，威
脅
馮
玉
祥
：
收 

束
抗
倭
。.
先
生
于
意
云
何
；
敢
以
質
問
。，應
請 

昭
示
國
人-

抗
倭
問
顧 
抗
倭
救
國
爲
中
國
人
人
壹
致
之 

主
张
。
先
生
長
行
政
院
時
有
一 
咬
對
敵
絕
交
之 

呼
聲
：
及
乱
滬
抗
戦;
先
生
已
被
殖F
台
，。明 

電
全
國 
激
昂
慷
慨 
羣
情
札
慰
，先
生
爲
孫 

文
單
傳
之
子
：
庶
幾
明
瞭
主
義
：
無
忝
家
聲
。。 

此
次
漢
奸
黃
郛
等
所
訂
屈
辱
賣
國
協
定
、。旣
爲 

公
理
所
不
容
，
天
人
所
共
嫉 
先
生
爲
本
学
與 

國
家
及
民
族
計.，爲
孫
文
及
家
聲
計
・
早
應
提 

出
嚴
重
質
問
：
依
法
制
止
。如 
無
效
則
訴
諸
黨 

紀
弱
法
，•
乂
無
效
則
寧
棄
院
長
而
不
爲
』
通
吿 

天
下 
自
有
公
論 
以
予
制
裁
；
何
以
一
行
作 

吏
。
始
終
爲
仗
馬
寒
蟬
，是
否
於
事
前
禁
勿
預 

聞
。。於
事
後
言
論
失
其
自
由
、行
動
受
其
束
縛 

。。抑
因
感
觸
已
深
。麻
木
不
仁
，我
全
國
民
衆 

。。此 欲
質
問
者
一
。 

(
未
完
〕 

本

 

館

特

電

今

晨

接

駐

上

海

訪

員

來

电
 

6

蔣介石、汪精衛、在廬山 

會議？對於在察哈爾之 

馮玉祥 及西南所謂政 

務會 皆認—要問題 

。故兩事經决定對付辨 

法：已於昨*七日閉會 

。，汪精衛仍留廬山：候 

黄郛由北京來會商。。 

6

馮玉祥代表抵北京。.見

聿工


